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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快速理赔

C03

两两起起小小刮刮擦擦，，堵堵晕晕北北马马路路
四辆事故车都没挪窝，几乎占满了整条车道

责任划分明确，不用等交警和保险公司到场

16日上午，记者从位于机场
路的烟台市道路交通事故快速
理赔中心了解到，2009年制定的

《烟台市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
人自行协商处理暂行办法》规
定：每日6时至20时，在芝罘区和
莱山区道路上发生的，当事人对
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轻微道路
交通事故，当事人可以用手机对
事故现场拍照或者标划车辆现
场位置后，立即撤离现场，将车
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自行

协商处理赔偿事宜，同时到快速
理赔服务中心拆检定损，办理各
种理赔事宜。

“能直接进入快速理赔程序
的事故车辆，除了满足上述条件，
双方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一方损
失超出2000元则不适用快速理赔
程序。”烟台市道路交通事故快速
理赔中心王警官介绍，事故发生
后，当事双方如果对责任达成共
识，相互查看对方驾驶证、行驶
证，以及车挡风右上角粘贴的交

强险标志，对证件有异议可以拨
打道路交通事故理赔中心电话
6297611查验，对保险标志有异议
可以拨打投保公司查询。查验无
误，相互拍摄事故现场照片、互留
联系电话后，不必等待交警和保
险公司，可直接开车到理赔中心
报案。由责任方保险公司受案查
勘，查勘完毕交警查验证件后签
章，责任方提供保险人银行账号
等待打款。

本报记者 蒋大伟

相关新闻

16日上午，北马路汽车站门口接连发生两起刮蹭事故，四辆事故车排成一排几乎堵满了整条车道。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摄

本报4月16日讯 (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王斌) 16

日上午8点40分左右，烟台市
区北马路汽车站门口，接连
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四辆事
故车并排停靠在单向行驶道
上，一方的双方当事人在原
地等待保险公司前来处理，
另一方的双方当事人则在路
上协商解决方案，让本来就
处在交通高峰期的道路变得
更加拥堵。

上午8点40分左右，北马
路汽车站附近，自东向西行驶
路上一辆红色的吉利轿车和
一辆尼桑轿车尾部发生刮擦，

“当时处于上班早高峰，路上
比较堵，相互躲车时不小心发
生了刮擦，双方都没什么大
碍，正在等待保险公司前来处
理。”吉利轿车的车主告诉记
者。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辆
自东向西行驶的客车为了躲
避前方因事故停下的车辆，与
旁边一辆黑色的夏利轿车发
生了蹭撞。

“当时为了躲避右前方
的事故车辆就向左侧打了一
下方向，没想到与直行的夏
利轿车发生了蹭撞。”客车司

机说。
由于四辆车几乎并排停

靠，北马路单向四车道被占
用，只有行驶道两侧道路能够
勉强通过车辆，本来处于上班
早高峰的北马路就比较拥堵，
这下变得更加拥堵，周围的车
辆一直堵到了火车站，大概有
300多米的距离，这些车辆只
能缓慢地通过该路段。

上午9点10分左右，先发
生刮蹭的两辆轿车的保险公
司来到现场，简单拍取现场照
片后，双方协商了赔偿事宜，
两辆事故轿车先后离开了现
场。

过了10分钟，后发生刮蹭
的客车和夏利轿车司机经过
一番协商，最终客车司机赔偿
轿车车主300元费用，之后双
方才离开现场。

据介绍，2009年10月，烟
台市推出了轻微交通事故快
速理赔的方式，轻微交通事
故的各方当事人可按照快速
理赔程序，先撤离现场再协
商赔偿事宜，直接到保险公
司办理保险理赔，给车主带
来便利，也可避免造成道路
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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